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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监督：探索历程、面临难题及解决策略∗

肖 剑 忠

　 　 摘　 要：党内权力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虽很早就有党内权力监督的意识和行动，且取得

了显著成效，但也曾有一段时期走入以阶级斗争视角看待党内权力腐败的误区。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前，虽然

一直重视党内权力监督，但并未根本改变党内权力监督力度不大、效果不显著的局面。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加强党内巡视、强化纪委监督、改进派驻监督等多种举措，使得党内权力监督变得普遍有

效。 展望未来，仍须突破党内权力总量较大但又会带来权力腐败风险增大、权力监督成本增加，党内权力监督任务

繁重但专职监督机构受制于成本而不能无限扩大，党内决策权力比较隐蔽而难以监督等难题。 破解党内权力监督

的难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域广、抓大事多、管小事少的原则，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作用，坚持

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党内平行监督制度，探索党委（党组）会议决策重大事项时录视频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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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党统一领导、
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

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１］ 党内监督是党的建设的

重要内容，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是“党和国

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最基本的、第一位的” ［２］２１３。 从

内容角度来说，党内监督主要包括政治监督、纪律监

督、权力监督和作风监督四个方面［３］ 。 无论党内监

督在内容方面怎么分类，党内权力监督肯定是党内

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实现共

产主义这一神圣使命，为了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普遍把反对权力腐败作为其工作任务之一。
对于处于执政地位且是世界最大规模执政党的中国

共产党来说，反对权力腐败、强化权力监督，更是其

迫切要求和不懈追求。 回顾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监

督的探索历程，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面临的特

殊难题，思考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监督的未来发展，

不仅有助于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科学经

验，也有助于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

的监督体系。

一、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监督的
探索与进展

　 　 为了实现党的远大理想和党在不同时期的奋斗

目标，为了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中国共产党一直保

持着对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的警惕，不断进行着党

内权力监督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探索历

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一直相伴始终。
１．从阶级斗争视域到制度建设视域：建党初期

至党的十八大前党内权力监督的探索

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因为工作经费、革
命策略等而面临着党内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风

险， 由此使得其很早就有党内权力监督的意识和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２０
　 　 ∗基金项目：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杭州基层党建研究中心立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权力监督研究”。
　 　 作者简介：肖剑忠，男，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建所研究员（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

江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

８



动。 １９２６ 年 ８ 月，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坚决

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标志着党反腐历程的

开始。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中共五大借鉴俄共（布）经验，
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从而“在党内创立了

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产生的权力制衡机制” ［４］ 。 随

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开辟和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

陆续建立，党也在各级苏维埃政权中建立监察机构，
执行权力监督职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召

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党发

出郑重警告：“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

也会出来捧场。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
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

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

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

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

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５］

很显然，这是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的成为执政党

之后可能面临着权力腐败风险的预警。 当然，由于

对权力腐败的本质认识不深，加上受阶级斗争理论

的深刻影响，那时及至整个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

时期，毛泽东同志及党中央都是从阶级斗争视角将

干部腐败视为受到资本主义制度、作风和生活方式

腐蚀的结果，而未认识到这是权力普遍具有的腐蚀

性所导致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刘青山、张子善等在内的贪

污案件的发生，一方面，证明了权力的强大腐蚀性和

权力腐败的严重性，证明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提

出的防止敌人糖衣炮弹攻击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
促使党中央做出了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

费、反官僚主义）和整党运动的重大决策。 自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的“‘三反’运动教育了干

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

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 ［６］１６２。 成效显著的

“三反”运动，“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保持党政机关

的廉洁，反对贪污腐败的初战” ［６］１６１，也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专门机构，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

合的方式，检查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现象等党内监督

的成功实践。 不过，如上所言，那时党仍然是从阶级

斗争视角看待“三反”运动的。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

央起草的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

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必须严重地注

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

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

处理。” ［７］１９０－１９１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

委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中，他进一步明确提

出：“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

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７］１９２因此

之故，“三反”运动中的过火斗争现象也就难以避

免。 更重要的，从阶级斗争视角看待权力腐败使得

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找到正确和有效地开展党

内权力监督、防止党员干部权力腐败的路径和办法，
也使得阶级斗争常因干部腐败而被误判，乃至最终

被引入党内，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多地从建立科

学的权力体制机制的角度着力，以有序和有效地监

督权力、遏制腐败，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其突

出标志是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这一重要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着重从

制度视角分析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
特权等诸多权力运行不科学、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及

其表现和后果。 邓小平同志在这次讲话中提出了著

名的论断：“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

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

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

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

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８］３３３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

问题 更 带 有 根 本 性、 全 局 性、 稳 定 性 和 长 期

性。” ［８］３３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并确立“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废除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

相结合的制度等。 所有这些，都是以邓小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靠制度建设的思路下，
为加强党内权力监督、遏制党内腐败而进行的有益

实践。
然而，客观地说，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党的

十八大前，由于党对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很
长一段时期总是认为腐败是极少数党员、干部的问

题，加之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滞后、制度和纪律执行

不到位等诸多因素，导致党内权力监督力度不大，党
内腐败现象严重。 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改革

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规定文件有几大

框，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可为什么屡禁不止甚至

愈演愈烈呢？ 我看就是病原体没有根除。” ［２］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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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

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

决，反而变本加厉了。” ［２］１６１事实上，党的十八大后

查处的许多省部级以上干部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就开始有贪腐行为，属于党的十八大之前的腐败存

量也验证了这一点。 根据笔者对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中纪委网站公布的被查省部级干部的法院

判决结果的统计分析：２０１５ 年被查的 ３４ 位省部级

干部中，以权谋私等犯罪行为始发时间为 １９９４ 年到

１９９９ 年之间的有 ９ 位，始发时间为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之间的有 ２１ 位；２０１６ 年被查的 ２７ 位省部级干部

中，犯罪行为始发时间为 １９９３ 年到 １９９９ 年的有 ６
位，始发时间为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８ 年的有 １４ 位；２０１７
年被查的 ４１ 位省部级干部中，犯罪行为始发时间为

１９９２ 年到 １９９９ 年之间的有 １３ 位，始发时间为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６ 年的有 １２ 位。

２．从严和有效：党的十八大后加强党内权力监

督的进展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

央领导集体在上任伊始就公开宣示：“新形势下，我
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

决的问题。 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

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

气力解决。” ［９］３尤为可贵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毫不

讳言和勇于面对党内严重的权力腐败问题。 他在中

央全会、中央纪委全会、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组巡视情况汇报等党内

重要会议上或重要场合，多次指出了党内的权力腐

败问题。 诸如“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窝
案串案增多；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权权、权钱、
权色交易频发；官商勾结和上下勾连交织，利益输送

手段隐蔽、方式多样” ［９］２４，“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

头的任务艰巨” ［９］２４；“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面临

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

发多发，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没有收手，甚
至变本加厉。 从已经查处的案件和掌握的问题线索

来看，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

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 有的地方甚至出

现了‘塌方式腐败’” ［９］２５。 对比以前中央文件的表

述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党

内严重腐败的真实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而这正是

科学治理腐败和强力反腐的基本前提。 正是因为正

视严峻的反腐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本着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以“壮士断

腕、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以“得罪千百人、不负

十四亿” ［１］ 的使命和担当，采取了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一体推进的宏观反腐思路，使得反腐败斗争取

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

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 ［１］ 。
党内权力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强力反腐的重

要内容和逻辑延伸。 在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
肩负全面领导职责的制度背景下，各级行政和司法

机关借助部门设党组、党组成为部门领导核心并行

使“三重一大”决策权等主要权力、党组（党委）书记

一般兼任部门行政“一把手”等具体制度设计，确保

了各级党组织对源于人民委托授权的公权力的领

导。 由此也就要求，为了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必
须加强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只有有效的党内权力监

督，才有科学决策和依法行政，才有规范的权力行

使。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随
着各领域各种制度的建立健全，党内权力监督也得

到了显著强化。 “任性的权力受到规制，‘什么都能

搞定’夸海口的情况明显减少。” ［１０］ 笔者也发现，
“我爸是李刚” “我某某家人或亲戚是某某领导”之
类的权力炫耀现象近年也大量减少。 即便真有权力

任性或权力炫耀的言行，其结果无一例外地是当事

人受到了党纪国法的追究，被组织严肃查处。 从早

些年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到 ２０２０ 年的某艺人学

历造假事件，都表明权力任性和权力炫耀终究要导

致权力翻车。 无论是权力任性现象的减少，还是权

力炫耀现象的减少，都正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内权力监督的有效性和普遍性。 党的十八大后党内

权力监督的进展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健全巡视和巡察监督制度以强化党中央

和各级党委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党内权力监督。 巡视

监督作为党中央和省级党委的监督，也是最有力、最
有效的党内监督。 从十八届中央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开展的第一轮巡视到最新的一轮巡视，每轮巡视前，
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中央

巡视组巡视工作情况报告并发表讲话；每轮巡视完，
习近平总书记也要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

巡视组巡视情况汇报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巡视工作的系列讲话涉及巡视工作的定位、任务

和方式方法等。 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央政治局常

０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２ 期



委会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他就明确指出，
巡视工作“要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

中心进行” ［９］１０７，要“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

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违纪违

法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
突击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

为” ［９］１０７－１０８。 透过这些讲话，可见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状况作为

中央巡视组巡视监督的重点。 同样地，省级以下党

委的巡察监督也是将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状况作

为巡察监督的重点。 由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党
组）一轮又一轮威力强大的巡视和巡察，由于巡视

和巡察制度的诸多改进和创新，例如，实现巡视巡察

全覆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次听取巡视工作情况

汇报和审议巡视工作报告时总书记都会发表重要讲

话，巡视组组长一次一授权、一次一任命，做到巡视

组“三个不固定” （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对象不

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也不固定），提出

“两职”（巡视组在巡视当中有重大问题而不能发现

是失职，如果发现了而没有如实报告是渎职）要求，
开展巡视“回头看”，进行机动式巡视，下沉一级了

解情况，抽查领导干部档案和个人事项报告，向社会

公开巡视反馈意见及其整改情况，同步指导下级党

委开展巡视巡察，进行提级巡视巡察等，原先的巡视

和巡察制度存在的中央授权不足、权威不够、工作力

量不足、工作动力不足、工作责任感不强、巡视覆盖

面不广、巡视频率不高、巡视组了解线索渠道不多、
巡视工作对外公开信息不够、上下联动不够等问题

得到了有效解决，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党组）的巡视

和巡察监督得到了显著加强。 许多领导干部以权谋

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违规选拔任用干部、错误决

策等诸多违纪违规行使权力的行为被查处，并产生

了强大的震慑效应；同时也促进了许多制度的健全、
许多制度漏洞的堵塞，进而使得更多的党委（党组）
及领导干部引以为鉴、谨慎用权，使得许多因为制度

漏洞和监督缺位而存在的权力腐败风险得到消除。
第二，健全纪律检查工作领导体制以强化纪委

对党内权力的专责监督。 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

构，自然也是对党内权力进行监督的专门机构，其监

督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纪检领导体制。
１９８２ 年，党的十二大做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且对中央以下的同级

党委及其成员实行党章规定范围内的监督的重大制

度调整，同时规定要求建立双重领导体制，以增强上

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直接领导。 此后，中国共产党

的纪律检查体制变为双重领导体制。 但也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虽然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取消了

“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规定，但事实上同级党委对

纪委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上级纪委，这主要由于纪委

办案首先要向同级党委报告并得到其批准，纪检干

部的提拔任用要由同级党委决定，纪检部门的工作

经费及工作人员的办公场所和住房等要由同级政府

决定（事实上最终主要由党委决定）。 因而，这种双

重领导体制实际上可以称作同级党委监督强、上级

纪委监督弱的双重领导体制。 这种领导体制相比以

往有进步，但也有很大缺陷。 其主要缺陷就是无法

有效监督掌握主要权力的同级党委，特别是握有权

力的党委政府“一把手”，从而严重地制约了纪委在

党内作为专责监督机构实施权力监督的成效。 鉴于

原先的双重领导体制的制度缺陷，党的十八大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进行了重大改革。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查办腐败案

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与案件查办在向

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以及

“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

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这“两个为主”的新规定，使
得纪检领导体制由同级党委监督强、上级纪委监督

弱的纪检领导体制，变为同级党委监督弱、上级纪委

监督强的纪检领导体制。 这一纪检领导体制的重大

变革使得纪委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大大增强，使得纪

委对党内权力的专责监督更加高效、有力，使得以往

纪委开展党内权力监督经常遇到的因为同级党委主

要负责人的不表态和不支持而“高高举鞭，轻轻放

下”的现象大大减少。 这也正是党的十八大后数量

众多的贪腐官员被纪委查处以及党政官员普遍敬畏

纪委的重要原因。
第三，完善纪委派驻监督制度以强化权力机构

内部相对独立的党内权力监督。 纪委派驻监督是纪

委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延伸。 从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纪委派驻监督

体制开始，在党中央的部署和示范下，经过 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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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２０１６ 年的连续努力，全党从中央层面到县（区、
市）层面，全部实现了对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

四大核心权力机构以及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
委统战部等党委重要工作部门的派驻监督全覆盖，
从而彻底解决了纪委派驻监督覆盖不全面的问题。
此外，纪委的垂直领导和统一管理（包括编制、人事

关系、考核、奖惩、任免等）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从而

彻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纪检派驻机构独立性不强问

题。 纪委的派驻监督经过党的十八大后的系列体制

改革和制度优化，如今不仅实现纵向维度和横向维

度的全覆盖，同时实现了角色定位的改变，由协助驻

在部门抓党风廉政建设变为督促驻在部门抓党风廉

政建设。 纪委派驻机构对驻在部门监督的重点，就
是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

督。 以杭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杭州市监察委员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印发的《杭州市纪委监委监督工

作操作办法（试行）》（简称《办法》）为例，该《办法》
第十五条规定：“派驻（出）机构应加强对‘三重一

大’事项的监督。”具体内容包括：（一）建立机关事

业单位 “三重一大” 研究事项报备制度。 对派驻

（出）机构未能参加驻在部门研究“三重一大”事项

会议的，驻在部门党委（党组）应书面征求派驻（出）
机构意见，会后形成的决议应及时报备。 驻在部门

二级单位召开研究“三重一大”事项会议的，会后应

及时向派驻（出）机构报备，派驻（出）机构不定期对

报备情况进行抽查。 （二）建立对“三重一大”事项

的廉政风险提醒制度。 派驻（出）机构应对报备的

“三重一大”事项进行廉政风险评估，认为存在廉政

风险的，应以适当方式反馈驻在部门党委（党组）。
《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派驻（出）机构应推动驻在部

门及其领导班子成员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廉政风险防

控，通过多种形式，完善防控体系，扎牢制度笼子，确
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通观这些规定，可以发现纪

委派驻机构的监督直指驻在部门的权力运行，包括

“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等。 可以肯定，全国其他地

区不乏这样的制度规定。 同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可以发现，如今许多纪委派驻机构负责人不仅要列

席参加驻在部门或驻在部门二级单位的党委（党
组）会，对驻在部门的权力运行进行监督，而且经常

接受驻在部门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关于财务报销、
发放福利、开展活动等方面纪律和制度规定的咨询，
成为他们所信赖和依靠的行使权力的把关者。 笔者

访谈过的一位某区纪委派驻检察院的纪检组长也表

示，以前单位领导和党员对我们比较随意，如今对我

们更加敬畏。 所有这些都表明，纪委派驻机构对驻

在部门的监督得到显著加强，业已成为驻在机构名

副其实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异体监督的实施者，成
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接受贴身监督、时时被盯牢、无
时不感到敬畏的监督机构。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监督面临的
特殊难题分析

　 　 展望未来，固然我们可以乐观期待随着全面从

严治党的持续深化、党内监督体系的日趋健全、党内

政治生态的不断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权力监督

将变得越来越有力、越来越有效，党内权力的运行越

来越规范，但是，客观分析和冷静思考，由中国特殊

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特殊党情所产生和引发的中国共

产党党内权力监督的特殊困境和突出难题，也必须

面对和破解。
１．党内权力总量较大会带来权力腐败风险增

大、权力监督成本增加

一般而言，在一定条件下，权力监督的难度与作

为监督对象的权力的总量呈正相关，党内权力监督

也不例外。 这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党内权

力总量较少，则党内权力监督相对容易；如果党内权

力总量较大，则党内权力监督相对较难。 而党内权

力总量又与组织层次多少、党员干部数量多少特别

是党的地位和职责密切相关。 具体到中国共产党，
由于党员人数如今多达 ９６７１．２ 万名［１１］ ，组织层次

也多达 ５ 个甚至更多，特别是由于其执政党地位和

全面领导的职责定位，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直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中国共产党的

党内权力总量显然必须维持一定的规模。 固然，党
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和新《党章》所确认的“党政

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并不意味

着党有权管各地各领域所有的事，“党的全面领导

并不是说党要包揽包办一切，并不是事无巨细都抓

在手上，要防止越俎代庖，防止陷入事务主义” ［１２］ ；
也固然对于国家权力监督而言，减少权力、放权于市

场和社会一般是一种治本之策。 但是，对于中国共

产党这种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至实现共

产主义的使命型政党来说，对于中国这种赶超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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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国家来说，也不能秉持消极权力观，西施效颦地

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党，一味地限制国家权

力，一味地减少党内权力，否则，作为执政党的中国

共产党的作用发挥和作为空间必然受到极大的限

制，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并能很好

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中国奇迹和中国

经验就很难出现。 总之，在权力既能兴利成事也能

生腐致弊的“双刃剑”属性的事实面前，中国共产党

党内权力监督面临着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总量必须

维持一定规模但又会因此带来权力腐败风险增大、
权力监督成本增加的特殊难题。

２．监督任务繁重但专职监督机构受制于成本而

不能无限增加

如前所言，多年以来，纪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

内专职机构，专门承担着党内监督（当然也包括党

内权力监督）的职责，也正因为此，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将纪委的监督定位为

专责监督。 纪委的专责监督的效能和效果固然主要

取决于纪检领导体制，不过，也受到纪委部门自身建

设尤其是队伍力量配备的很大影响。 党的十六大以

后，为了加强纪委的监督，为了提高纪委监督的成

效，党中央一方面调整和优化了纪委监督的体制和

机制，另一方面加强了纪检部门的力量配备。 就目

前而言，各级纪委加上其派驻机构的工作人员队伍，
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纪检队伍显然是一支“兵
多将广”的队伍。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党中

央和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地区、州）、县（区、
市）党委设立的巡视组或巡察组，其实同样属于党

内专门承担监督职责的机构，只不过它们履行的是

全面监督职责，它们不能像纪委一样办案以及执纪、
问责。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内监督、作风建设、反腐

败等之所以成效显著，显然离不开巡视组和巡察组

这些专职监督机构的设置，以至于许多党员和群众

将巡视组和巡察组视为“包青天”“八府巡按”，对他

们寄予厚望。 不过，我们在充分肯定纪检部门力量

的加强以及巡视组或巡察组的设立对加强党内权力

监督起着巨大作用、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须清醒

地认识到，这些监督机构的设立和工作力量的配备

是有不小成本的（包括人头费和工作经费等），因而

也是有限度的，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 这是一方面，
与之对应的另一方面是党内权力的总量将始终维持

在一定规模，党内监督的任务将长期繁重。 如此也

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监督面临着繁重的党内

权力监督任务，但党内专门的监督力量总是有限的

特殊难题。
３．决策权力比较隐蔽而难以监督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权力有多种分类，从主体角

度可以分为党中央的权力、地方党委的权力、部门党

组的权力、纪委的权力、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党委组

织部的权力、党委宣传部的权力、党员领导干部的权

力等；从功能角度可以分为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
监督权。 有学者认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是一

种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的

政治性分权，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性分权，是中国共

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组织内分权和过程性分

权［１３］ 。 笔者以为，关于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

下的功能性分权的论述，对于我们思考如何科学有

效地加强党内权力监督具有启迪意义。 虽然如有的

学者所指出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之间的关系

具有相对性和层级性［１３］ ，虽然党委系统内部也有

执行权（如下级党委相对上级党委和部门党组相对

同级党委就是主要扮演执行角色）和监督权（如上

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巡视或巡察，以及党委办公厅

或办公室设立的督查部门），政府系统也有执行权，
但就总体而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权体系和党内权力结构中，党委系统的确主

要是行使决策权，政府系统主要行使着执行权，纪委

和监察委主要行使着监督权。 这从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毛泽东同志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党委决定，
各方去办” ［１４］和“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

书记处……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

组” ［１５］的权威说法可以得到证明。
从科学执政及确保党的全面领导的目标出发，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权力配置应重点放在决策权。 换

言之，中国共产党应主要直接掌握各方面各领域重

大事项的决策权。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党内的决

策权的监督也恰是相对较难的。 这是因为，在决策

环节，参与者和知情者往往较少，相应地，能够起到

监督作用的党内监督主体也就较少；而且，出于保密

的需要，不少重要事项的决策还不能让许多人知情

和参与。 决策环节参与者少且比较隐蔽，自然不利

于对党内决策权的监督。 相比而言，在执行环节，因
为直接的执行主体相对较多，且往往直接关涉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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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甚至民众，加之如今执法仪和许多场合探

头的应用，以及网上办理具有的留痕功能等，对党内

执行权的监督往往相对容易和便捷一些。 总之，中
国共产党党内权力监督还存在着决策权力比较隐蔽

而难以监督的特殊难题。

三、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监督
特殊难题的破解策略

　 　 破解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监督的特殊难题，必
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依据政治学和党建学的基本原

理，坚持制度和技术并重，探索具体策略。
１．坚持党领导领域广、抓大事多、管小事少的

原则

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总量必须维持一定规模，
这是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

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所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 在此前

提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域广、抓大事多、管小

事少的原则。 所谓领域广，就是党治国理政的领域

要广，要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领域，从而确保党对国

家各方面重要事务都有领导权，都负起责任来，而不

能对“守夜人”政府顶礼膜拜、亦步亦趋。 所谓抓大

事多和管小事少，就是党在多个领域主要领导重大

事务，主要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而不是大事小事一

把抓，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诸多小事上。 例如，
在经济建设领域，党要管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

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支撑等大

事，但对于企业投资、企业招工等诸多小事则不必细

管；再如，在更具体的某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党委

可以也应该负责决策以下重要事项：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企业发展

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企业资产重

组、产权转让、资本运作和大额投资中的原则性、方
向性问题；企业组织架构设置和调整，重要规章制度

的制定和修改；涉及企业安全生产、维护稳定、职工

权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重大事项；等等。 但是，小
额经费支出、办公室装修等诸多小事则不必交由党

委研究讨论。 这样一来，既保证了党对各领域各方

面重大事项的全面领导，保证了党内权力总量不会

无限制地扩张和膨胀，又不至于管了太多太小的事，
从而陷入事务主义，并增加腐败风险，影响党的领导

效能，降低党的执政效率，增加党内权力监督成本。
２．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作用

在如今的信息网络时代，一方面，广大党员可以

通过功能多样且强大的手机和电脑、通过大数据分

析，更有效地收集到党员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线

索、信息和证据；另一方面，广大党员可以借助保密

性强、流程快的网络渠道，向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部

门以及巡视组或巡察组提供线索、信息和证据。 两

者结合的结果就是党员通过举报监督党员及党员领

导干部更容易、更安全、更便捷。 可以说，信息网络

时代党员和群众举报监督的这些优势是传统的在会

上批评、通过信访反映问题等监督手段和方式所不

能比的，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有媒体报道，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改版、设置“举报专区”
后，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 日，８ 个月共收到检举控告类

网络举报 ７４０４９ 件，是网站开通前 ８ 个月的近 ２．５
倍［１６］ 。 至今，中央纪委网站一直是广大党员、干部

和群众所信赖、所倚重的高效监督平台。 在广大党

员、干部和群众一双双眼睛的紧盯之下，在一封封举

报信的牵引和帮助下，许多贪腐官员最终被查处，受
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而且，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进

步和支撑，党员收集和掌握的涉及违纪违法党员和

领导干部的可靠和有价值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从而

减少纪委后续调查的工作量。 何况，无数看得见或

看不见、认识或不认识的党员和群众，通过手机、网
络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时刻紧盯着党员和

领导干部，这本身就给党员及领导干部带来一种无

声但无处不在的监督压力。 总之，在信息网络时代，
广大党员和群众依靠举报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可
以显著地提高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监督的效率和效

果，从而达到在不过多增设专职监督机构和增加专

职监督工作力量的前提下，就可以达到应对繁重的

党内权力监督任务的目的。
３．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党

内平行监督制度

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具

体化，也是平行党内监督的一种具体途径。 由于这

一党内监督制度所涉及党内权力主体都要参与党内

重大事务的决策，加之领导班子成员在党内的政治

地位一律平等，对决策事项又都比较了解，且彼此往

往知根知底，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因而，这一制度有

助于对党内决策权的监督。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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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加大制度建设力度，为
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这一平行党内监督的开展创造

了良好制度环境，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这方面的

制度支持主要有 ２０１５ 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

员会工作条例》、２０１５ 年首次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

组工作条例（试行）》和 ２０１９ 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党组工作条例》以及 ２０１６ 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等。 其中，《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

例》的第十七条针对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作出

具体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应当坚持民主集中制，
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凡属

应当由全会或者常委会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事项，必
须由集体研究决定，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无权擅自

决定。 在集体讨论和决定问题时，个人应当充分发

表意见。 个人对集体作出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有
不同意见的可以保留，也可以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常委会委员应当根据分工和集体决定，勇于担当、敢
于负责，切实履行职责；对不属于自己分管的工作，
也应当从全局出发关心支持，加强研究，积极提出意

见和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在第三章

第一节专门针对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作出具体规

定，主要内容包括：“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

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凡属方针政策性的

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
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
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党的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

行自己的职责；同时要关心全局工作，积极参与集体

领导。”因而，认真落实党委或党组的集体领导和个

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充分发挥党委（党组）成员对

集体决策的参与作用，充分发挥班子成员之间的互

相监督，借助集体讨论和少数服从多数等具体规则，
也就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对党内重大事务决策权的

监督。
４．探索党委（党组）会议决策重大事项时录视频

的做法

虽然说 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也明确规定：“各种意见和主要理由应当如实记录。
讨论干部任免事项，还应当如实记录推荐、考察、酝
酿、讨论决定的情况”，以及有关重要决定事项的

“表决结果和表决方式应当记录在案”，以求达到党

委或党组班子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结果，防止和避

免“一把手”个人意见压制集体意见等问题。 但是，
早些年的现实政治实践表明，还是有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存在党委常委会或党组会讨论重要事项的记

录造假问题。 这又该如何应对和防范？ 诚然，巡视

组或巡察组在深入细致地巡视或巡察工作中，可以

通过广泛谈话、详细比对和互相印证等办法发现问

题、找到破绽，然而，这毕竟是一种事后监督。 除此

之外，是否还可以从技术维度进行探索以加强对党

委（党组）决策权的监督？ 笔者一直认为：“考虑到

未来先进技术的层出不穷，考虑到人人都生活在网

络时代和智能环境的发展趋势，采取‘制度＋技术’
的战略，坚持制度手段监督和技术手段监督相结合，
应是强化党内监督的一个选择。” ［１７］浙江省第十五

次党代会也提出“全面提升公权力大数据监督能

力”“探索运用数字化方式全面立体透视察人识

人” ［１８］等举措，可见，信息技术在党内权力监督和

国家权力监督中的应用正受到越来越多党委、纪委

及有关部门的重视。 具体到对于党内决策权的监

督，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对这些重要会议录视频的技

术手段。 在笔者看来，录视频简单易操作，也好保

存。 只要明确不对外公布，只是为将来有关上级党

组织巡视巡察或有关部门核查所用这一底线和目

的，其操作和实施就是可行的，是没有任何国家法律

和党内法规障碍的。 可以肯定，一旦党委常委或党

组每次召开重要会议决策重要事项都有视频详细记

录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且将来可能被上级党组织及

有关部门核查，那么，领导班子成员必定会认真按照

上述党内法规履职行事，从而使得集体领导和分工

负责不打折扣、不走过场，进而使得党内重大事项的

决策权运行规范。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逾百年。 “党的百年历史，

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

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 ［１９］未来，中国共

产党还将长期执政，要面对着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

一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牢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总结自身历史经验，借鉴外部先进经验，就必将能攻

克党的自我监督这一世界性难题和国家治理的“哥
德巴赫猜想” ［２０］ ，也必将能取得以党的自我革命推

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一个又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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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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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Ｘｉａｏ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

ｎａ ｈａｓ ｈａ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ｗｅ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ｆ⁃
ｔｅｒ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ｒｅｉｎ⁃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ｃｅｓ⁃
ｓａｒｙ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ｓｕｃｈ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ｓ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ｔａｓｋ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ｔｏ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ｄｄｅｎ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ｗｅ ｍｕｓｔ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ＰＣ ｈａｓ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ｍｏｒｅ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ｏｎ ｍｉｎｏｒ ｏｎｅｓ． Ｗｅ ｍｕｓｔ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 ｗｈｅ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ｒａ－Ｐａｒ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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